
明发改〔2024〕46 号

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
《明溪县城区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的通知

中海石油福建新能源有限公司明溪分公司、明溪县天成天然气有

限公司：

为保障城区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价格动

态管理，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促进管道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根

据《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

知》（闽价商〔2017〕242 号）有关规定，经县政府同意，现将

《明溪县城区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附件：明溪县城区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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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明溪县城区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一、总体原则

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持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的决策部

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协同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保障天然气

安全稳定供应，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根据《福建省物价局关于

印发<福建省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价商〔2017〕

242 号）文件精神，经县政府同意,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

本机制。

二、联动范围

本机制适用于明溪县城区管道天然气联动调整终端销售

价格的行为。

三、联动内容

（一）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与天然气购气价格实行联

动调整。即当购气价格一定时间内平均上涨或下降超过一定幅

度时，可按购气价格变化情况作相应同向调整天然气销售价

格。

（二）终端销售价格由综合购气成本（含后期门站价格）

和配气价格组成。

购气成本由燃气企业采购的天然气实际到货含税加权平

均价组成；采用槽车运输与管输（门站价格）多气源，按不同

气源购气价格加权平均计算购气价格。燃气企业采购现货气源



时应实时了解市场价格走势，建立询、比价采购机制，优先采

购低价气。

配气价格由配气成本、税费、准许收益等组成，按企业年

度准许总收入除以年度配送气量计算确定。

四、启动条件

（一）燃气经营企业供应居民用户：联动销售价格以半年

或一年为联动调整周期，当购气价格 6 个月平均上涨或下降幅

度达到或超过 20%，则相应提高或降低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

购气价格变动幅度未达到 20%，其购气成本累计 12 个月平均

上涨或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 10%时，相应提高或降低居民天然

气销售价格。

联动调整后的销售价格＝现行价格+联动调整额

联动调整额＝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基期平均单位购气

价格+上期应调未调折算价格

（二）燃气经营企业供应非居民用户：联动销售价格按 3

个月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由供气企业依据购气价格变化情况

进行测算，适时相应提高或者降低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实

行最高限价与购气价格联动。具体销售价格在不超过联动最高

销售价格的情况下，由供用气双方协商确定。

联动最高销售价格＝上周期购气平均价格+配气价格。

五、启动程序

（一）居民天然气联动销售价格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依据本机制进行测算主动实施，也可以由供气企业或者天然气



用户提出启动建议。达到启动条件的，提出天然气终端销售价

格调整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实施。

（二）价格调整过程中，如测算的价格水平过高或调整幅

度过大，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适

当控制价格水平或降低调整幅度，避免价格过高和大幅波动。

居民天然气联动销售价格原则上单次上调不超过每立方米

0.5 元，未调金额纳入下一联动周期统筹考虑；下调调整幅度

不限。当天然气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可能对居民生活和经

济平稳运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时，可暂时中止联动。国家和省、

市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三）非居民天然气联动销售价格发生变动时，由燃气企

业依据购气价格变化情况并按照规定进行调整，提前三天提供

相关票据及调价方案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

（四）按照《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依据本机制

调整具体价格水平时，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

六、保障措施

（一）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三年校核调整一

次。当投资、运输气量、配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校核调整。

（二）燃气经营企业应及时如实提供天然气采购合同、结

算货款的原始凭证复印件，以及应纳税费等相关资料，确保所

提供资料客观真实，并在企业门户网站或营业场所定期公开购

气来源、购气批次数量、采购价格等信息。

（三）为保障困难群众用气不受影响，经民政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等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低保边缘人口、特困供

养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

员，每月免费供给 5 立方米/户用气量，超过减免数量的按照

规定价格执行。对学校、养老福利机构、部队等非居民用户执

行居民天然销售价格。

（四）县发改、住建、市场监管等政府职能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对燃气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上游天然气市场供需、价

格形势、采购成本等方面的监测，做好综合研判和预测分析。

（五）县发改局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依法依规实施价格

联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价格政策平稳实施。燃气企业

要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和供气服务工作，并按规定做好明码标

价，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七、其他

（一）本机制由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二）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期间如遇

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抄送：市发改委，县政府办、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日印发


